
1 

 

擁有超過 3 個月居留資格的中長期居留者或永住者，與日本人同樣需要辦理「住民票」。擁有這些居

留資格的人，在開始居住於日本時、搬家時、歸國時需要進行居民登錄。辦理居民登錄後，即可享受

本市提供的服務。 

此外，日本採用戶籍制度。所謂的戶籍，指的是將人在一生當中經歷的出生、結婚、離婚、死亡等事

實作為親屬之間身分關係登記，並經由官方認證的文件。外國人雖然沒有戶籍，但在日本發生上述人

生大事時，必須向市公所提出申請。 在日本生孩子時或家人死亡時，必須到區公所辦手續。結婚或離

婚時也請諮詢區公所。 

 

 

手續的種類 期間 需要的文件 

入境 

首次開始在日本居住 

取得中長期居留資格 

從開始在熊本市居

住當天起算的 14

天內 

○在留卡（若在機場沒有拿到，則以護照代替）、

特別永住者證明書 

遷入 

從其他的市區町村 

搬來熊本市 

自遷入熊本市那天

起算的 14 天內 

〇在留卡、特別永住者證明書 

○遷出證明書 

○其他（※）如果有的話請帶來 

個人編號卡等 

遷出 

從熊本市 

搬到其他市區町村時 

自遷出預定日的 2

週前起 

〇在留卡、特別永住者證明書 

○其他（※）如果有的話請帶來 

個人編號卡等 

搬遷 

在熊本市內搬家時 

自搬遷日起算 

14 天內 

〇在留卡、特別永住者證明書 

○其他（※）如果有的話請帶來 

個人編號卡等 

出境 

離開日本時 

自遷出預定日的 2

週前起 

○在留卡、特別永住者證明書 

○其他（※）如果有的話請帶來 

個人編號卡等 

※其他（※）：需要的文件將隨著家人的年齡、人數與是否有小孩等而改變。詳情請至區公所櫃檯洽

詢。 

※若請人代辦手續，需要委託書以及確認申請人本人身分的文件（駕照等）。 

 

 

 

 

 

1 居民登錄・戶籍・印鑑登錄 

（1）居民登記                                       各區公所區民課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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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類 期間 需要的文件 

出生登記 

孩子出生後 

自出生日起算 

14 天內 

○出生登記書 

○出生證明書 

○親子健康手冊 

※為了讓生下來的孩子能夠繼續住在日本，需要居留許可。請

向出入國在留管理廳申請。 

結婚・離婚  
需要的文件依國籍而異。 

請向各區公所的區民課、綜合事務所詢問需要的文件。 

死亡 

家人或同居人死亡 

自得知死亡日

起算的 7 天內 

○死亡登記書 

○死亡診斷書 

※請將在留卡或特別永住證明書歸還給出入國在留管理廳。 

※以上為基本文件。可能會要求追加資料。 

 

 

在日本，像買賣房子等非常重要的簽約時，需要實印。實印是在區公所登記的印鑑。使用實印時，還

需要一份叫做「印鑑登錄證明書」的文件，以確認該印鑑確實是實印。與印鑑登錄證明書。擁有住民

票且年滿 15 歲以上即可在熊本登錄印鑑。完成登錄後可領取印鑑登錄證（卡片）。 

手續的種類 需要的物品 

印鑑登錄 

○登錄的印鑑 

○確認本人身分的文件 

在留卡、駕照、護照等官方發行且附照片的證明文件 

○登錄費 300 日圓 

 

※有些印鑑無法登錄。 

此外，由代理人申請時需要的文件不同。 

詳情請至區公所櫃檯洽詢。 

 

 

 

 

 

 

 

 

（2）結婚・離婚・出生・死亡                              各區公所區民課 

（２）  

（3）印鑑登錄                                       各區公所區民課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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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類 需要的文件 

戶籍・住民票的申請 
○確認本人身分的文件 

在留卡、駕照、護照等官方發行且附照片的證明文件 

印鑑登錄證明書的申請 

○印鑑登錄證 

○確認本人身分的文件 

在留卡、駕照、護照等官方發行且附照片的證明文件 

※由代理人申請時需要的文件不同。 

詳情請洽詢窗口。 

※發行各證明文件需要手續費。 

※若在辦公時間內，上述（1）～（4）的手續也可在各綜合事務所及芳野分室受理及辦理。 

(辦公時間：週一～週五 上午 8 點半～下午 5 點 15 分 ※假日、年末年初除外） 

※關於（4）的手續，在中央區時間外證明窗口也可以辦理。 

   受理時間： 週一～週五            下午 5 點 15 分～下午 7 點 

              週六、週日、國定假日  上午 9 點～下午 7 點 

        ※年末年初除外 

 

 

 

以下證明書可在全國的便利商店等（7-11、Lawson、全家）取得。 

能夠取得的證明書 
手續費 

公所櫃檯 便利商店 

住民票副本 400 日圓 200 日圓 

印鑑登錄證明書 400 日圓 200 日圓 

市縣民稅（所得．課稅證明書） 400 日圓 200 日圓 

納稅證明書 

（市縣民稅．固定資產稅．都市計畫稅） 
400 日圓 200 日圓 

固定資產關係證明書 

（資產證明．評價證明） 
400 日圓 200 日圓 

戸籍全部（個人）事項證明書（謄本・抄本） 450 日圓 200 日圓 

※需要的物品 個人編號卡 

※使用時間  上午 6 點半～晚上 11 點（年末年初、維護保養日期除外）。 

戸籍證明為上午 8 點半～晚上 8 點（如在熊本市辦理利用者登錄，住民票不在熊本市 

的人也可以取得）。 

 

（4）戸籍・住民票・印鑑證明書的申請                       各區公所區民課 

（４）  

（5）使用個人編號卡在便利商店取得證明書等                             戶籍住民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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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個人編號卡 

詳情請參考以下網址或 QR CODE（以中文、英文、韓文等共 7 國語言介紹）： 

 

個人編號卡官網 (kojinbango-card.go.jp) 

 

  

 

 

 

https://www.kojinbango-card.go.jp/

